
附件 2 

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

 

1、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需提交身份证、学校核

发的就业推荐表（查看原件，留取复印件）； 

2、其他人员应聘的，提交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（须

在报名开始之日前取得）、身份证（查看原件，留取复印件）； 

3、定向、委培毕业生报考，须出具定向、委培单位同

意报考信函（查看原件，留取复印件）； 

4、在编在岗人员、签订劳动合同人员、人事代理人员

等应聘的，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介绍

信（查看原件，留取复印件）； 

5、临床专业的须提供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（查看原件，

留取复印件）； 

6、招聘岗位有其他条件要求的，须提供相关材料； 

7、填写《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招聘考试诚信承诺书》。 

 


